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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李 瑶

律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
以成文律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具
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专门法律知识体
系。律学家以律文阐释、逻辑梳理、
法理探究为核心，融合儒家经义与
审断实践，既参与律典修订，也指导
狱讼决断，是中华法系一脉相承的
核心学问。

律 学 自 秦 汉 发 端 ，经 魏 晋 隋
唐、宋元明清持续发展，至清代已
形成体系完备、传承严谨的学术传
统。晚清同治、光绪年间，西法东渐
日盛，传统法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
击。在这一古今中西交汇、法制转
型的关键节点，在清代最高司法机
构刑部，一批以地域为标识的律学
流派悄然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晓君长
期深耕陕派律学研究，对其源流、
特质与价值有着系统阐释。近日，
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闫晓君教授，
请他解读陕派律学的形成发展、律
学家的精神内核等问题，以期深入
挖掘传统律学的当代价值。

溯源

律学的来路与根脉

记者：学界认为，律学是中华
法系的精髓。对于大众而言，它是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这门贯
穿 中 国 数 千 年 的 专 门 学 问 ，其 起
源、演变与各阶段面貌如何？

闫晓君：中国传统律学源流久
远，内涵丰富，是古代法学的典型
形态，它所达到的水准，是“衡量中
国古代法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尺
度”。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脉络大致
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源奠基期，主要
集中在夏商周至秦代。夏商周时期
在 法 律 方 面 形 成 了 礼 、刑 二 元 结

构，《左传》中记载“德以柔中国，刑
以威四夷”，以及《礼记》中的“礼不
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是这一结
构的鲜明体现，这也为律学的诞生
奠 定 了 制 度 基 础 。秦 代“ 改 法 为
律”，形成中国历史上较早且体系
化程度极高的成文法律体系，所谓

“百代皆行秦政法”。
律学的正式诞生与秦始皇统

一后的制度建设息息相关。为统一
全国法律，秦始皇一方面“明法度，
定律令”，构建统一法律体系；另一
方面推行“法教”，确立“以吏为师”
的法律传播与教育模式。秦代对法
律适用与解释有严格规定，要求执
法之吏必须明习法律；若百姓向执
法之吏询问法令含义，执法之吏须
明确告知，如拒不告知，或告知内
容曲解法律，则要以吏民所问法令
对应的罪名惩处执法之吏。在此背
景下，一种专门研究、解释具体法
律规则和法律名词术语、明确“法
令之所谓”的学说应运而生，这便
是早期律学。1975 年出土的《睡虎
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正
是秦代律学的经典成果，也标志着
律学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是兴盛成熟期，主要
在汉代。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家程树
德在《九朝律考》中称“汉世律学最
盛”，施愚为其作序亦言“我国律学
之盛，始于秦而备于汉”。汉代律学
的 兴 盛 与 经 学（阐述儒家经典之
学）昌明密不可分，形成“引律入经”
与“引经注律”的双向融合格局，律
学也完成从法家之学向儒法合流形
态的转变。同时，秦汉律学传承带有
显著的私学、家传特征，律学家多由
廷尉等司法官成长而来，如西汉杜
氏（杜周、杜延年父子）世传“大杜
律”“小杜律”，东汉郭氏（郭躬、郭
镇）数世传习法律，皆是当时律学传
承的典型写照。

第三阶段是传承发展期，涵盖
宋元明清。这一时期的律学传统一

脉相承且持续发展。元代较好地保
留了唐宋律法的传统，明代在恢复
唐 律 基 础 上 ，对 律 文 进 行 删 改 增
益，调整犯罪构成与量刑标准；清
律则基本继承明律，仅在律文中增
加诸多律注以明确律意。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律典的修订，均由当时
的律学家参与完成。为了统一律文
适用，明清两代还不断修订条例，
作为律的补充与实施细则。这种立
法与司法的双重需求，大大推动了
明清律学研究，也为晚清陕派律学
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微

晚清律学的陕西力量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
加理解陕派律学崛起的历史分量。
在您看来，这个诞生于同治、光绪
年间，以陕西籍刑部官员为核心的
学术流派，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
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闫晓君：必须明确，陕派律学
并非陕西地区的律学，而是晚清时
期一群出身陕西、任职刑部的学者
型司法官，以《大清律例》为核心研
究对象，既坚守传统律学的考据、
阐释方法，又紧密结合实践，从而
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与实践体系。
它既是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高峰，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律学流派。具体
可从四个方面理解其地位：

从历史定位看，陕派律学上承
秦汉以来的千年律学传统，完整继
承传统律学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
法，又逢西法东渐的大变局时代。
在传统法律体系受到西方法律冲
击、朝野上下多有动摇的时刻，陕
派律学家始终对传统律学抱有深
厚的坚守与自信，以自身的学术研
究与司法实践，为中国传统律学作
出最后的总结与传承。

从学术价值看，陕派律学是中

国 传 统 律 学 的 集 大 成 者 。以 薛 允
升、赵舒翘、吉同钧为代表的陕派
律 学 家 ，拥 有 深 厚 的 传 统 律 学 功
底，上溯历代律典、下研大清律例，
通过著书立说、修订律例，系统梳
理总结传统律学知识体系——围
绕律文的源流、含义、适用场景等
展开考据与阐释，厘清律与例的
关 系 ， 修 正 律 文 中 的 矛 盾 与 歧
义。如薛允升 《读例存疑》 对清
代律例的系统梳理、赵舒翘 《提
牢 备 考》 对 狱 政 制 度 的 规 范 总
结 ， 都 是 陕 派 律 学 的 代 表 性 成
果。吉同钧开展的中西法律比较
研究，更让传统律学在近代化浪
潮中完成最后的学术传承，为中
华法系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

从司法价值看，陕派律学践
行传统司法“推鞫得情，处断平
允 ” 的 核 心 理 念 。“ 学 者 + 司 法
官”的双重身份，使陕派律学家
的审断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实践
积累，实现了学与用的融合，从
根 本 上 保 证 裁 判 的 精 准 与 公 允 。
薛允升不畏强权、赵舒翘坚守底
线、吉同钧务实求真，皆是对公
平公正的躬身践行。

从精神价值看，陕派律学铸就
了以坚守、刚正、务实、本土为核心
的律学精神。“坚守”是对律学本心
与法律正义的坚守；“刚正”是司法
官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职业操守；

“务实”是不尚空谈，让研究与改革
皆立足实践；“本土”是坚守法律本
土化，贴合本国历史与民俗。这既是
陕派律学家的品格，也是传统法律
人的精神写照。

识人

学者与司法官的双重修炼

记者：您多次提到薛允升、赵
舒翘、吉同钧。他们似乎有一个共
同 点 ，那 就 是 既 是 饱 读 诗 书 的 学
者，又是执掌刑名的司法官。这种
双重身份，塑造了陕派律学哪些鲜
明特质？

闫晓君：双重身份正是问题的
关键。陕派律学家多年饱读儒家经
典，考中进士后分发刑部任职，继
而潜心研读律令、钻研判例，完成
从儒生到司法官的角色转变，也实
现了儒家经义与律义的深度融合。
这也决定了陕派律学不是空谈理
论的学术，而是“学以致用”的实践
之学，核心是一边断案、一边研究，
既用律学知识指导实践，又从实践

中完善律学研究。
作为司法官，他们身处审断一

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拥有丰富
的听讼断狱经验；作为学者，他们
以实践为根基，穷究律例、梳理源
流、著书立说，阐释律意。这种双重
身份，造就了陕派律学重实践、重
考据、重公允的特质，也让陕派律
学家兼具学者的严谨与司法官的
刚 正 ，成 为 晚 清 刑 部 律 学 的 核 心
力量。

陕派律学的崛起，是当时刑部
的一道独特风景，时人对陕人研习
法律的天赋与努力多有赞誉。清代
文人曹允源在为赵舒翘的《慎斋文
集》作序时便说：“国家政事分掌于
六曹，而秋官一职关人生命，视它
曹尤重。为之长者类多擢自曹司重
望，谙习法令。即叙劳外简，往往不
数年骤跻右职，入掌部纲。故它部
长官迁调不常，而秋官任独久，盖
非精研其学者不能尽职也。陕西人
士讲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所谓

“神解夙悟”，虽不乏溢美之词，却
也是不争的事实。

问道

把律学智慧融入当下

记者：陕派律学的学术特质与
精神内核，对于今天构建中国自主
的法学知识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有哪些启示？

闫晓君：陕派律学为当代法律
发展留下的启示，源于其学术特质
与精神内核，核心有三：

其一，法律研究与司法实践必
须深度融合。陕派律学家的成功，
在于其研究不脱离实践、实践以研
究为支撑，当代法治建设同样需要
避免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让法学研
究扎根司法实践，让司法实践反哺
法学研究。其二，司法者必须坚守
崇高的职业操守。古人对司法官
的要求，不仅是精通法律，更要
有刚正不阿、追求公平正义的勇
气，敢于抵制外界干扰，这是司法
公正的根本保障，也是陕派律学家
留给当代司法人员的重要启示。其
三，法律发展必须坚持本土化与国
际化有机统一。吉同钧“不背习
惯、推行尽利”的理念，道出了法
律发展的本质。法律是本土化产
物，任何改革与借鉴，都不能脱离
本国国情，同时要顺应世界法律发
展趋势，吸收先进经验，实现本土
化与国际化的平衡。

陕派律学：“学以致用”的实践法学
——听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晓君细说传统律学的传承与力量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潘若曦） 近日，
犯罪治理与法治文艺研讨会在中国人民
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
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
法学界、文学界、艺术界和实务部门的专
家学者围绕犯罪治理与法治文艺的互动
展开研讨。

法 律 规 范 与 文 艺 创 作 是 什 么 关 系 ？
对此，国家法官学院原院长黄永维结合中
外文学作品分析法官形象，提出法治题
材作品须符合司法常识与生活逻辑，不
能以离奇反常识的冲突推进情节。导演
李杨强调，创作者既要讲好故事，更要
对传递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准则负责。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指出，文学表
达有自由空间，但应严守刑法为创作划
定的底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文华建议，侦探推理文艺宜跳出传统
案件框架，融入网络犯罪、人工智能等
前沿议题。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副
主任郑磊结合海外出版经验，提出法治
文学提升国际传播力的核心是写好真实
可信的中国故事。

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进一步延伸至
社会现实与未来发展。全国公安文联原
副主席张策提出，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创
作仍需深耕本土经验，写出属于中国社会
的悬疑叙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刘长敏审视了战争犯罪，认
为经典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人类理解战争
与暴力的沉重代价。

此外，与会专家还探讨了文艺作品在
警示违法犯罪行为与折射社会问题上的
双重作用。有专家指出，道德评价不能僭
越法律底线，文学可以追问灵魂，但法律
必须坚守客观事实。

闭幕式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
伟作总结发言。他表示，把犯罪治理与法
治文艺放在同一视野中考察，为法学研究
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与会
人员一致认为，只有既尊重法律事实、程
序规则，又保持文学艺术的表现力，法治
文艺才能更好传播法治理念，增进全社会
对犯罪治理问题的理解。

犯罪治理与法治文艺
研讨会在京举行

研讨会现场。
薛 允 升 （1820 年—1901 年），

字克猷，号云阶，陕西长安马务村
人 ， 陕 派 律 学 的 核 心 代 表 与 开 创
者，既有学者的严谨，又具司法官
的刚直。一生著作等身，《服制备
考》《汉 律 辑 存》《唐 明 律 合 编》

《读 例 存 疑》 等 皆 是 传 统 律 学 经
典。其中 《读例存疑》 对晚清 《大
清现行刑律》 的制定产生了直接且
重要的影响，时人评价其“律学之
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汉至今，
一人而已”。

咸丰六年 （1856 年），薛允升
入 刑 部 ， 3 年 见 习 期 时 恰 逢 母 丧 。

丁忧期间，他闭门苦读律例，服满
起复时，研律时间达 6 年，是一般
官员的两倍。他坚持“精研律例，
剖析毫芒，有心得及疑义，辄笔记
之”，数十年积累让其律例烂熟于
心，僚友有问，他皆能条举律词、
背诵入流，所作裁判文书“明慎周
详，他人不能增易一字”。

作为司法官，薛允升拥有丰富
的审判经验、悲悯的司法情怀，更
有不畏强权的崇高操守。他善于折
狱听讼，审判时耐心细致、情理兼
顾，被刑部尚书桑春荣、潘祖荫等
倚重，赞为“部中不可一日无此人”。
史载其“鞫囚恒至夜分……公平心
静气，无疾言遽色，与囚絮絮对语”，
这 份 平 和 儒 雅 让 被 审 讯 者 愿 吐 实
情，因此“凡讼为公所鞫，无不输其
情，虽死且德公”。他始终重民命，有
疑狱必万分审慎，得其冤必力为平
反，虽触权贵忌，不恤也。他曾平
反过多起冤狱，而最能彰显其不畏
强权、秉公执法的，当数太监李苌
材一案。

光绪年间，太监李苌材在庆和

戏园争座滋事，杀死前来缉捕的哨
官并伤及数人，薛允升依律将李苌
材处斩立决，从犯拟处绞监候。然
而，这一定罪遭宫廷势力阻挠，太
监 总 管 李 莲 英 向 慈 禧 太 后 泣 求 宽
宥，光绪帝迫于压力令刑部再议。

对此，薛允升并未妥协，再上
奏折据理力争。光绪帝又以语涉含
混令其再奏，薛允升第三次上折，坚
定表示“原定罪名一成而不可变，从
犯或可稍宽，首恶断不可纵”，在委
曲详尽中尽显刚直。最终，在朝野
舆论压力下，光绪帝俯从其建议，
依法定罪。此案不仅让薛允升刚正
之名传遍朝野，更让陕派律学秉公
执法的精神深入人心。

此外，薛允升在律学传承上也
毫无保留，始终诲人不倦，尤以诱
掖后进为己任。赵舒翘、吉同钧等
陕派律学的中坚与后进，皆曾受其
教导，在他的培养与影响下，陕派
律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
脉相承的律学流派，其对豫派及其
他律学家也多有教诲，为晚清律学
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执律如山 立学千秋

《读例存疑》新校本，孙家红
编校，此为薛允升平生律学造诣
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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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舒翘（1847 年—1901 年），字
展如，号琴舫，晚年号慎斋，陕西长安
大原村人。他从寒门孤子成长为刑
部官员，最终蒙冤自尽，一生充满传
奇与悲剧，但他始终清廉为官、刚正
司法，是陕派律学家的又一典范。

赵舒翘自幼聪慧，离乱中仍手不
释卷，拜关中大儒柏景伟为师，科场
顺 遂 ，27 岁 连 捷 进 士 ，榜 下 分 至 刑
部，开启司法生涯。进入刑部后，赵舒
翘以薛允升为榜样，日夜钻研《大清
律例》与判例，常与律学家们切磋，尤
其在薛允升的指点下，律学成就突飞
猛进，很快就成为刑部骨干。

赵舒翘一生最鲜明的标签是清

廉。他凭借自身律学素养与司法能
力，从刑部主事一步步升任凤阳知
府、浙江臬司、江苏布政使，最终官至
江苏巡抚，是寒门士子的典范。无论
官职高低，他始终不徇私、不受贿、不
贪腐，在地方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在
刑部不结党、不营私，以律例为裁判
准则。

在赵舒翘的司法生涯中，让其名
声震天下的便是晚清著名的王树汶
临刑呼冤案。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
一大户遭劫，县役未能抓获盗首胡体
安，便以十几岁的平民王树汶冒充定
罪。各级官员敷衍了事、层层照转，
此案经刑部秋审后核准死刑。临刑
时，王树汶大呼“我不是胡体安，我叫
王树汶”。监刑官员急忙停刑并上
报，冤案才得以浮出水面。此案本易
纠正，但河南各级官员为掩盖过失相
互回护，巡抚李鹤年甚至游说刑部尚

书潘祖荫。赵舒翘接手重审后，顶住
各方压力，细致核查卷宗、提审当事
人，查清王树汶确系蒙冤。面对阻挠
与上司动摇，他据理力争：“人命至重，
可迁就耶？某可去，此案不可移！”最
终，在赵舒翘的坚持下，刑部为王树汶
洗清冤屈，追查真凶并严惩涉案官
员。此案全程由赵舒翘一手办理，所
作爰书奏稿逻辑严谨、引律精准，被各
处传播奉为司法圭臬。光绪帝也因此
在其外放时，当面夸奖他“前在秋审处
当差甚好，例案极熟悉”。

除王树汶案外，赵舒翘在地方任
职时亦多有建树。任浙江温处道时
著《温处盐务纪略》，为地方盐务治理
献策；任浙江臬司时，公正审理周福
清贿买考官案；任江苏巡抚时，肃清
太湖盗匪，保障百姓安全。赵舒翘的
清廉与刚正，成为陕派律学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

慎刑于心以平冤狱
吉同钧（1854年—1936年），

字石笙，号顽石，陕西韩城人，是
陕派律学的最后代表，也是兼具
传统律学功底与近代法律视野
的学者与司法官。他既继承了薛
允升、赵舒翘等人的律学精髓与
司法操守，又能顺应时代潮流，
主张法律因时因地制宜，为中国
法律近代化探索出一条立足本
土、兼容中西的务实路径。

吉同钧的人生与治学之路，
历经重重坎坷磨砺。幼年经历关
中 战 乱 ，成 年 又 遭 遇“ 丁 戊 奇
荒”，科场更是五考举人、四考进
士才得中。入仕刑部后，他受薛
允升悉心指导，“多看秋审、精研
律例”，迅速成长为刑部律学佼
佼者。

晚 清 之 际 ，受 西 学 东 渐 影
响，朝野不少人盲目崇西、主张
全盘抛弃传统法律。身处变局之
中，吉同钧保持清醒。他主动研
究西方法律，系统比较中西法律
的优劣，从而对传统法律的本土
价值与时代局限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时人萧之葆评价其“盖
先生于法律一门，寝馈其中者
数 十 年 ， 晚 又 博 考 欧 美 各 法 ，
故能荟萃今古，淹贯中西，非
仅娴习例案可比。论者谓薛公
法学亘绝千古，承薛公之后者
先生一人而已”。

吉同钧秉持实用主义的观
点，主张“刑法无论今古，不分中
外，总以不背习惯、推行尽利为
要。现处中外交通、潮流共趋轻
刑之时，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
致与各国大相歧异，然止当损过
就中，与外国不甚触背，以求适
本国之用”。即法律必须因时因
地制宜，既不顽固守旧，也不盲
从西化。

吉同钧自号“顽石山人”，思
想却全无顽固保守之态，反而极
具务实革新精神。早在沈家本之
前，他便上呈《上刑部长官减轻
刑法书》，提出轻刑建议，是晚清
较早提出刑罚轻缓化的律学家。
在《大清现行刑律》修订过程中，
他将轻刑主张付诸实践，酌删严
刑、精简繁文，效仿唐律平恕精
神，参用西方新法理念，废除凌
迟、枭示等残酷死刑，将枷号、笞
杖改为监禁、罚金，轻减裁并斩
绞流徒等刑罚，实现了减轻刑罚
之意。

此外，吉同钧还是传统律学
向近代法律教育转型的重要推动
者。1906 年，他兼任京师法律学
堂、法政学堂等四处教习，将自身
读律心得与审判经验融入教学。
在讲解传统律义的同时，他梳理
律条源流、对比中外法律，让学生
兼具传统与近代法律视野。他还
定期考课学生，亲自拟作答卷，融
入法律转型思考，为近代中国培
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坚守贯通中外的律学视野

《大清律例讲义》，吉同钧纂
辑、闫晓君整理。陕派律学中坚赵舒翘——

陕派律学殿后者吉同钧——

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


